台塑企業文物館攝影、錄影、採訪申請表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申請單位
	
	申請聯絡人
	

	
	
	聯絡電話
	

	申請人Email
	
	入館人數
	              人

	申請人地址
	

	拍攝日期
	　　  年　　 　月　 　　日      時     分
至
      年　 　　月　 　　日      時     分

	申請拍攝
樓層範圍
	一樓台塑企業整體形象區
二樓創辦人紀念專區
三樓塑膠與纖維展區
四樓能源與電子展區
	五樓多元化發展展區
六樓社會回饋展區
地下一樓奇木森林展區

	拍攝用途
	課程作業
論文研究
書籍著作出版
	戲劇拍攝
專題介紹
宣傳介紹


有下列情形下可拒絕申請、終止拍攝與公開使用，本館不負相關責任：
1. 拍攝期間不可移動、踩踏或其他足以影響展示設施之行為。
2. 拍攝活動不可影響參觀民眾的動線、安全，或干擾周邊環境安寧。
3. 不使用會造成場館建築、設備、展品或人員之風險之器材與進行方式。
4. 申請單位如有不當使用、未遵守館方規範或經勸導後仍未改善之情形。
5. 拍攝內容與原申請用途不符或有違反社會善良風俗、公共秩序、場館規範者。
6. 拍攝內容不得涉及任何形式之政治用途、宣傳或具有明顯政治意圖之呈現。
7. 遇有天然災害、突發事件或其他本館認定不宜繼續使用之情況。
8. 其他經本館判斷不適當之行為或使用方式。
以上注意事項內容，已詳細閱讀申請單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申請負責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
[bookmark: _GoBack]如申請通過，本館回信通知，亦可致電詢問
